华漕镇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养护
管理考评实施细则

为提高华漕镇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养护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，完善监督管理体系，落实长效管理，使养护项目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，作为监管部门特制定管理考核实施细则。
一、考核对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二、考核范围
华漕镇区域内农村生活污水设施管道、窨井井盖、格栅井、泵站等设施的巡查、养护维修及管理等。
三、考核方式
1.每季度对养护单位进行一次考核，年度考核总分为每季度考核分的平均得分，考核标准按照《华漕镇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养护考核评分表》为准。
2.对养护单位日常养管的质量、安全和巡查工作及资料台账等进行每月不定期的抽查。
3.对养护单位维修工程的质量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发现质量问题要求养护单位限期整改，整改费用由养护单位负责。
4.考核分与年度养护经费挂钩。考核90分（含）以上的全额支付；考核低于90分高于85分（含），每少1分扣除年度养护经费的1%；考核低于85分高于75分（含），每少1分扣除年度养护经费的1.5%；考核分低于75以下的，扣除年度养护经费的20%，另5年内不得在华漕镇水务项目中投标。
四、考核内容
考核采取百分制，管道巡查养护情况占30分、泵房及处理站管理站养护情况占40分、安全管理占20分、信息管理占10分。
1.管道巡查养护情况（30分）
1.1管道疏通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10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、巡查台账、事件发生情况等。
1.2检查井（窨井）清理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5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、巡查台账、事件发生情况等。
1.3拍门、窨井、井盖完好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5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、巡查台账、事件发生情况等。
1.4管道受损维修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5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、巡查台账等。
1.5接增污水纳管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5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、巡查台账、事件发生情况等。
2.泵站养护情况（40分）
2.1周边环境及泵房整洁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2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等。
2.2每日运行检查记录落实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2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运行记录台账。
2.3泵站围栏维护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2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等。
2.4每日巡查、失窃恢复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2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巡查记录台账、事件发生情况等。
2.5泵室清理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6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等。
2.6格栅井清理维护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2分共10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等。
2.7泵机保养维护情况，未达要求每次扣2分共10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等。
2.8电器件保养维护情况,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6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检查、抽查、养护台账等。
3.安全管理（20分）
3.1安全管理制度情况，未达要求扣5分，考核依据为查看相关安全制度台账。
3.2安全教育情况，未达要求扣5分，考核依据为查看安全会议纪要和相关资料台账。
3.3安全操作规范情况，未达要求扣10分，考核依据为查看安全操作规程台账。
4.信息管理（10分）
4.1养护维修更换记录（每月）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2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查看台账资料。
4.2工程进度计划上报（每月）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2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查看台账资料。
4.3影像资料上报（每月）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2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查看台账资料。
4.4完成整改情况（每月），未达要求每次扣1分共4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依据为现场核查。
5.附加事项
5.1由于养护不到位或不当，造成投诉事件的，每次扣2分，扣完总分100分为止。
5.2由于养护不到位或不当，发生媒体曝光的每次扣5分，扣完总分100分为止。
5.3由于养护不到位或不当，受到镇级以上主要领导批评的，每次扣2分，扣完总分100分为止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4未完成水务站布置的其他工作，视情况扣分。
5.5及时处置其他突发事件，每次加2分。
5.6获得区级以上荣誉，每次加2分。
